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区域国家： 

(a) 向公共卫生领域存在较大隐患国家提出

资金和技术支持，帮助它们抗击传染病和流行

病； 

(b) 促进南南合作和南北合作，以造福亚太区

域，并将此作为建立有效公共卫生制度和惯例

整体对策的一部分； 

(c) 作为在亚太区域实现国际商定的发展目

标，包括联合国《千年宣言》所载的目标的首

要任务，考虑将卫生问题纳入到相关战略、工

作方案、预算计划、项目和活动中，进一步加

强区域公共卫生能力建设； 

3．要求执行秘书与世界卫生组织及其他相关

组织密切协作，以处理以下方面的问题： 

(a) 帮助成员及准成员将卫生问题纳入到各

发展领域中，加强能力建设，推动本区域实现

国际商定的发展目标，包括《千年宣言》所载

的目标，亦将卫生问题列入亚太经社会工作方

案； 

(b) 通过即将于 2004 年 12月召开第一次会议

的卫生与发展小组委员会等，促进本区域协调

行动，加强公共卫生能力建设，并促进信息交

流与经验共享； 

4．还要求执行秘书向第 61 届会议报告本决议

执行情况。 

 

第 5次会议 

2004 年 4 月 28 日 

 

60/3.亚太经社会技术合作项目执行工作4 

 亚洲及太平洋经济社会委员会， 

忆及经社理事会1947年 3月 28日关于建立亚

洲及太平洋经济社会委员会的第 37(IV)号决

                                                 
4见前文第 326 至 329 段。 

议，特别是其中关于咨询服务及技术援助的第

1(d)和(e)段，  

又忆及1977年 12月 20日联大第32/197号决

议授权亚太经社会担任联合国系统内负责亚太

区域一般性经济和社会发展的主要中心，并作

为部门间、次区域、区域和区域间项目的执行

机构，  

认识到经社会的责任所及涵盖了世界上最大

的地理区域，世界人口的 62%以及世界上贫穷人

口的多数， 

意识到经社会的工作重点在三个关键专题领

域，即扶贫、驾驭全球化和处理新出现的社会

问题，   

1. 赞赏地确认亚太经社会一直在实施若干技

术合作项目，以加强亚太经社会成员和准成员

制订和实施经济及社会领域的政策和方案的能

力； 

2. 感谢传统捐助者为亚太经社会的技术合作

活动提供大量自愿捐款，并请非传统捐助者增

加其捐款； 

3. 欢迎执行秘书努力把重点放在高度优先、

着眼于结果、面向需求的项目，并要求他以切

实有效的方式实施这些项目； 

4. 认识到亚太经社会的技术合作活动有必要

以《千年宣言》和其它联合国峰会和会议的成

果所载国际上商定的发展目标为指南，包括《多

哈发展议程》、《约翰内斯堡执行计划》、《蒙

特雷共识》、《阿拉木图行动纲领》和《信息

社会世界峰会行动计划》中所载的目标； 

5. 认识到亚太经社会在亚洲及太平洋区域的

某些技术合作活动中具有比较实力和优势，要

求执行秘书在开展其技术合作活动时继续高度

优先重视以下领域： 

(a) 通过组织研讨会、讲习班以及交流专

家等培训活动，帮助成员及准成员在经济及社

会领域计划和执行有效的政策和方案方面进行

能力建设； 

(b) 应成员或准成员的要求提供咨询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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务，以加强其在本区域有效应对全球化挑战的

能力； 

(c) 查明本区域现有的先进经验并且向进

行可行性研究并得出积极结果的地方推广介

绍； 

(d) 提高成员及准成员的信息了解并便利

信息传播； 

6. 敦促执行秘书在执行项目时与参与政府和

相关国际组织及机构紧密合作，并与私营部门

和相关非政府组织结成伙伴关系； 

7. 还敦促执行秘书在执行项目时特别关注社

会弱势群体的特殊需要和特别重视性别层面； 

8. 进一步敦促执行秘书在执行项目时特别关

注最不发达国家、发展中内陆国和太平洋发展

中岛国、以及转型经济体的特殊需要； 

9. 赞赏执行秘书积极监测和评估各项目，并

敦促他继续这样做，以便确定那些项目的效果

并从中吸取经验教训改进今后亚太经社会项目

的规划及实施； 

10. 要求执行秘书在“亚太经社会的技术合作

活动及宣布捐款意向”议程项目下提交经社会

第六十一届会议的报告中纳入以下内容： 

(a) 鉴于技术合作活动自愿捐款呈下降的

趋势，他在以下领域为动员资金所作的努力：

拓宽捐助基础、费用分摊、私营部门融资及其

它具有创新性的手段； 

(b) 认识到项目的执行取决于预算外资金

的落实情况，并考虑到亚太经社会的优先事项，

他对 2005年及其后的技术合作活动的战略文件

和行动计划； 

(c) 为上文第 9 段中所提及的目的，提供

对进行中和近期完成的项目的监测及评估结

果。 

 

第 5次会议 

2004 年 4 月 28 日 

60/4. 亚洲公路网政府间协定5 

亚洲及太平洋经济社会委员会， 

认识到国际公路运输对于本区域经济、贸易和

旅游事业发展的重要性， 

还认识到亚洲公路将在本区域以及亚洲和欧

洲之间的国际公路协调发展方面发挥催化作

用， 

 忆及按照 2001 年 11 月 16-17 日在汉城举

行的基础设施问题部长级会议提出的、并得到

经社会第五十八届会议核准的建议，设立了工

作组以制订亚洲公路网政府间协定， 

 还忆及经社会第五十九届会议决定在 2003

年下半年召开一次政府间特别会议，审议并通

过该协定，并希望该协定可以在 2003 年 11 月

举行的会议上缔结， 

 欢迎 2003 年 11 月 17-18 日在曼谷举行的

拟订亚洲公路网政府间协定政府间会议一致通

过了《亚洲公路网政府间协定》， 

 又忆及在 2003 年 8月 28-29 日在哈萨克斯

坦阿拉木图举行的内陆和过境发展中国家以及

捐助国和国际金融和发展机构关于过境运输合

作问题国际部长级会议所通过的《阿拉木图行

动纲领：在内陆和过境发展中国家之间过境运

输合作新全球框架内处理内陆发展中国家的特

殊需要》中所确定的优先领域，“基础设施发

展和维护”，并承认亚洲公路网提供了过境运

输的机会， 

 感谢日本政府对亚洲公路网的发展和定型

提供了宝贵的支助，并为政府间会议的筹备和

召开提供了协助， 

 也感谢中国政府于 2004 年 4 月 26 日在上

海主办协定的签字仪式， 

 确信该协定将加强各成员国之间的关系，

并通过亚洲公路网的协调发展促进国际贸易和

旅游事业，通过实现国际上商定的发展目标、

包括《联合国千年宣言》中所载的目标，给本

                                                 
5见前文第 174 至 175 段。 


